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

管理和资助工作专项治理的紧急通知

教职成厅函〔2016〕1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 

　　为落实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任务，加强对重点领域权力寻租问题的专项治理，

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管理，规范资助行为，经研究，决定从 2016 年春季

学期起，立即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和资助工作专项治理，现就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一、 总体要求 

　　1. 严格学籍管理，挤压数据水分。各地要严格按照《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

办法》（教职成〔2010〕7 号）和《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学生学籍电子注册办法（试

行）》（教职成〔2014〕12 号）要求，完善本地区中职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加强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要全面利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加强

学籍审核管理，要把网上审核与实地核实相结合，挤压数据水分，查处管理漏洞，提

高数据质量，特别是要做好对问题学籍、双重学籍、大龄人群、“在籍不在校”、以

虚假信息注册中职学生学籍的核查工作。 

　　2.规范资助管理工作，做到精准资助。各地要严格按照《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

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3〕84 号）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

（财教〔2013〕110 号）规定，加强资金监管，规范国家免学费和助学金资助管理工

作，尤其要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应助尽助”，

坚决禁止骗取财政补助资金或挤占、挪用、截留财政补助资金等违法行为。充分利用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中职资助子系统做好中职资助信息化工作，优化资金发放流程，

完善集中发放办法，减少资金拨付中间环节，真正做到按月发放，建立结余资金清退

制度和程序，实现学生资助的全过程管理及资助资金的精准管理，确保资助资金及时

足额准确到校、到人。 

　　3.加大查处力度，及时责令整改。各地要严格落实《教育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审计署关于严禁虚报学生人数骗取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免学费补助资金

的通知》（教职成〔2010〕15 号），加强中职学籍管理和资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对中

职学校学生资助工作中存在的权力寻租问题，要严肃查处，及时责令整改。对问题学

籍、“双重学籍”、以虚假信息注册学籍等情况以及虚报受助学生人数，套取中等职

业学校国家助学金、免学费补助资金的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除收回套取的

财政专项资金外，要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查处，依纪依规给予党政纪处分；实行

“一案双查”，除了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主管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对违规学校，要采取通报批评、“黄牌”或“红

牌”警告、限制招生等措施。对玩忽职守、监管审核不力的学校主管部门、学生资助

管理部门，要予以通报批评。 

　　二、 具体措施 

　　1. 开展自查。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等职业学校要结合《职业院校管理水平

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 年）》关于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的要求，对照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资助管理、资金管理等相关政策，迅速组织力量于 3 月至 4 月开

展自查工作，主要进行学籍信息核查和资金管理规范的专项治理活动，重点检查在学

生资助过程中，是否存在学籍数据作假、双重学籍、虚报冒领以及权力寻租等问题。

其中，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15 年 12 月提供的中职免学费和助学金疑似问题数

据，要进行重点核查。 

　　在学校自查基础上，各省（区、市）要采取措施逐市（地、州）、逐县、逐校核

查免学费、助学金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资金。 

　　2.严肃整改和处理。对学生资助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各地要严肃查处，责令相关

单位立即整改。对其中的违规违纪问题，要依法依规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 

　　3.重点抽查。在各地自查和整改基础上，我部将视情况对重点省份组织抽查，具

体事宜另行通知。 

　　三、 其他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将自查和整改情况形成文字总结材料，于 2016 年 4 月 30日

前以正式函件形式报我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同时发送电子版）。 

　　联系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房磊 



　　电话：010-66097143，010-66020434（传真），13656197920 

　　邮箱：zzxxc@moe.edu.cn。

教育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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